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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全国农机产品订货交易会
《特 装 服 务 管 理 规 定》
施工管理

一、严格遵守大会组委会和合肥国际会展中心的各项规定，服从大会统一指挥。进场施工单位须交纳特装施工管理费15元/平方米；特装清洁押金（展位面积100平米以下押金2000元，100平米及以上押金5000元，展览结束经验收合格后返还押金），保证展台和人身安全。（特别提示：凡是没有申请展台特装搭建及审图未获批准的参展商，在展位范围内搭建的展台展架，高度在2.5米以上的展台展架，无论自行搭建或委托装饰公司搭建，均视为特装展位的搭建施工，除了接受检查及补交费用外，还须按检查中提出的要求进行整改或拆除。）
二、施工单位搭建展台面积不得超出承租面积，投影边线不得超出承租边界线，不得占用通道。施工单位搭建的展台面积应和申报面积相符。

三、展台结构必须牢固、安全，搭建材料应使用难燃或阻燃的材料。

四、使用玻璃装饰展台，应采用钢化玻璃，确保安装牢固、可靠，并加明确标识，以防破碎伤人。

五、展台搭建不得超过规定高度：室内、室外展台最高点不得超过6米。

六、室内展台的设计要开放，靠通道展台边缘背景墙或背景画面高度不能超过4米，宽度不能超过展位边长的三分之二。要便于观众参观，同时不许遮挡他人展台。

七、室外展台每根与地面接触的立柱都要加固底盘打生根点、地锚、配重，以增加立柱的受力面，确保展台的牢固性；展台上如挂有喷绘布、喷绘板的，应留有通风口，同时要求单块喷绘布、喷绘板的尺寸高度不得超过3米,宽度不得超过6米；如果发生风力超过4级以上时，特装服务管理办公室有权强行拆卸，以确保安全。

八、有音响的展台，必须服从大会组委会的现场管理，控制好音响的音量，不得干扰他人。

九、相邻展台所有结构背后骨架暴露部分各自务必进行妥善装饰处理。

十、展台结构严禁在展馆顶部、柱子、围栏及各种专用管线上吊挂、捆绑，所有结构应和展台自身主体结构连接。严禁利用展馆顶部网架作为吊装展台结构的工具。

十一、展馆内的一切设施不得破坏或改变其使用性质和位置，展馆内地面、墙面等建筑不得打孔、刷胶、涂色、张贴宣传品，不准损坏展馆一切设施。

十二、搭建展台不准遮挡展馆内的消防设施、电气设备、紧急出口和观众通道。

十三、展台施工不得使用易燃、易爆物品（如：酒精、稀料、橡胶水等），禁止明火作业，不得在馆内进行喷漆、刷漆等工作。

十四、施工人员在高空作业时，应使用合格安全的提升工具及操作平台，施工人员应系好安全带。为保护人身安全，周围要设置安全区，并有专人看护。

十五、整个展览会期间，施工单位须留电工、木工等人员现场值班，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十六、展台搭建存在安全隐患的施工单位在接到特装服务管理办公室发给的安全隐患通知书后，必须按期整改，并将整改结果及时反馈。

十七、施工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和区域内施工，并负责防火、防盗等安全工作。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必须设现场负责人，在办理施工手续时一并登记备案。

十八、施工单位在施工时，应随时由保洁人员清理废弃物品，搭建展台的材料应码放整齐，严禁占用消防通道，保持展场内通道畅通。不得在场内堆放包装箱等杂物。布展完毕后，应自行清走多余材料及施工工具。

十九、展台搭建材料的选用要符合国家有关部门关于临时性建筑的材料用法标准并结合展览会的特点合理选材，选材时要符合国家环保要求。

二十、展场内不得使用电、气焊等明火作业，不得使用电锯、电刨等加工作业工具，如有特殊要求请到特装服务管理办公室办理手续，经批准后，方可施工。

二十一、施工单位在撤展时须将所有搭建材料全部撤出展场，严禁将废弃物堆放在展会现场。

二十二、特装展台的搭建公司必须购买展台在整个展会期间的公共安全保险。

二十三、室外展台在设计时应充分考虑风、雨等自然现象对展台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室外展台搭建应确保展台结构的强度、刚度、稳定性以及局部稳定性，即：不能出现可变形体系，在荷载作用下（主要是风荷载）不能产生过大的变形。所设计的结构强度应当满足荷载所需要的强度。
二十四、任何展台结构或展品（公司名称、标志、灯箱和海报）严禁超出展位边界。

二十五、禁止使用任何形式的空中飞翔物宣传形式。
用 电 管 理
一、为确保展会安全用电，展会供电电源统一由合肥国际会展中心提供，但用电单位需自己准备双层绝缘护套铜线，室外展台根据所处展区的具体位置自备一定量的电线。
二、电气施工人员必须持有国家劳动部门核发的专业操作证书。

三、照明灯具、霓虹灯等各种用电设施及材料应具有国家专业安全认证。

四、所有电源线均应使用双层绝缘护套铜线，绝缘强度须符合标准；电压不同的线路要分开敷设。动力用电与照明用电应分开使用；每路电源应分别加装保护装置，不得超负荷用电；室外走线必须作过桥或架空处理。

五、展台电器连接端子必须完全封闭，不得裸露（可采用阻燃绝缘明装盒封闭或采用脱离后无触点裸露的插拔组件连接）。

六、金属结构的展架及用电设备均应进行可靠的接地保护。

七、室外安装灯具、插座、配电盘等用电器具应选用防雨型。室外用电设备应有可靠防雨措施。

八、电动沙盘、模型、灯箱应采用难燃或阻燃材料制作。日光灯镇流器、低压变压器等发热元件要与木结构保持安全距离或设非燃隔离层，电线要分束穿套绝缘管。布景箱、灯箱须设有散热检查孔。

九、展台内霓虹灯的安装高度应在2.5米以上，5米以下，并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

十、展区内安装高温灯具、强光灯具应加装有效保护措施，安装高度不低于2.5米。高温灯具要加装保护罩，引出线必须采用耐高温套管。

十一、施工单位、参展单位不准在照明或动力线路上私自接用电气设备，如有违反，发生一切后果自负并要接受严肃处理。

十二、施工期间各种线路应固定，在穿越门口、通道等地点时，应使用盖板加以保护。

施 工 人 员 管 理

一、各施工单位施工人员须统一着装，并佩戴由北京东方世源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大会主场服务单位）核发的有效施工证件出入展场，自觉接受有关人员的验证工作。施工证不得涂改、复制、转借。

二、施工人员须遵守大会组委会和合肥国际会展中心的各项规定，并服从特装服务管理办公室的管理。施工人员施工时应在申报批准的时间期限和工作区域内工作，未经批准不得在非工作区域和非工作时间内工作。

三、施工人员应自觉爱护合肥国际会展中心馆内外的公共设施，不得在展场堆放杂物。

四、施工人员不得在展场内进行野蛮施工，以免发生危险。

五、施工人员禁止在馆内吸烟。

六、施工单位应对其施工人员进行文明施工教育和法制教育，如在进展场施工、撤展以及运输过程中有违反本规定造成场馆内、外设施及建筑物损坏或发生火灾、人员伤亡等一切安全事故和责任，施工单位应负全责，并承担由此给大会和展览中心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注：北京汇邦汉威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对以上各项内容条款具有修改及最终解释权。
北京汇邦汉威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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